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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文件

惠政〔2015〕1 号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
关于进一步加强市政环卫工作的意见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
随着我区建成区面积逐步扩大，旧的市政环卫管理体制和作

业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城市管理的需要，亟待调整。为进一步解决

市政环卫工作领域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厘清区、镇（街道）工作

职责，提高环境卫生管理和市政道路管养水平，推动市政环卫事

业持续健康发展，结合辖区实际，特提出进一步加强市政环卫工

作的意见如下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，进一步转变观念、创新

方式，持续强化能力建设，系统解决突出问题，着力构建结构合

理、技术先进、能力充足的市政环卫设施设备保障体系，专业规

范、管理精细、保障到位的市政环卫作业服务体系，城乡统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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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责清晰、机制健全的市政环卫管理体系，不断提升市政环卫管

理服务水平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整合资源、突出重点。整合区、镇（街道）市政环卫

设施、设备，加大辖区主干道、出入市口和重点区域道路的清扫

保洁力度；强化协调，理顺区、镇（街道）市政道路管养体制，

切实提高市政道路管养水平。

（二）尊重历史、分级负责。充分尊重区、镇（街道）市政

环卫作业的管理现状，在保证日常运行不受影响前提下，循序渐

进、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，建立分级负责、职责明确的市政环卫

工作体系。

（三）统筹规划、合理布局。市政环卫设施和服务要与经济

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，注重城乡统筹、区域规划、设施共享，扩

大专业服务覆盖面。

（四）保证权益、健康发展。完善环卫职工劳动保障机制，

改善作业条件，提高福利待遇，保障合法权益。吸引和汇集各类

人才进入环卫领域，推行职业化教育培训，提高环卫行业整体素

质。

三、目标任务

进一步明确主体、理顺职责，健全区、镇（街道）责任互补、

分级负责的市政环卫工作责任体系。

（一）道路清扫保洁工作责任划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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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区政府原则对四环内红线宽30米以上、具备机械化清扫条

件、区政府周边及重点区域的道路进行统一作业管理。

作业方式：全部实行机械化洗扫、人工保洁。三环内道路按

规定进行延时保洁，两班半制；三环外道路保洁两班制。

2.各镇（街道）负责本辖区内区政府清扫保洁之外道路的清

扫保洁工作。刘寨街道办事处接管兴南街、宋寨南街、博颂路、

拖厂路、生产路、农业路、天明路、兴隆铺路的清扫保洁；长兴

路街道办事处接管丰乐路的清扫保洁。

作业方式：人工清扫、保洁。三环内道路按规定进行延时保

洁，两班半制；三环外道路保洁两班制。

3.组建区机械化洗扫队伍。结合上级要求和我区实际，整合

现有机械化洗扫车，集中统一使用镇（街道）利用率不高的洗扫

车，同时根据需要购置一批机械化洗扫车辆，组建区机械化洗扫

作业队伍。

（二）公厕、中转站管理工作责任划分

1.四环内公厕、中转站实行区政府统一管理。土地使用权、

房屋使用权、管理用房使用权、设备产权及配套水电使用权等权

属明晰且道路通行的四环内公厕和中转站，由区政府统一管理。

权属不明晰的，继续由相关镇（街道）管理。城中村改造和合村

并城项目新建的公厕和中转站，交由区政府统一管理使用。

2.四环外公厕、中转站要按照标准规范运行，待时机成熟，

逐步实现区统一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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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区管公厕、中转站要严格执行各项制度，做到操作规范统

一、管理制度统一、检查标准统一；确保垃圾日产日清日运，清

运率 100%，保障环境卫生干净整洁。

（三）市政道路（桥梁）管养工作责任划分

四环内红线宽 25 米以下（含）的市政道路及附属桥梁交由

区政府统一管养维护，各镇（街道）负责本辖区非市政道路（桥

梁）的管养。通过集中管养维护，实现区管市政道路管养日常化、

规范化，提升全区市政管理水平，使之与我区城镇化进程和新城

区建设相适宜。

四、组织领导

（一）强化领导。为加强对市政环卫工作的领导，成立以副

区长李献武为组长，区人大、区政协分管联系市政环卫工作的领

导为副组长，区市政管理中心、财政局、人社局、发改统计局、

城建局、编办以及各镇（街道）相关负责人为成员的市政环卫工

作领导小组，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市政管理中心，

牛鸿飞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。领导小组主要负责全区市政环卫工

作的指导、协调、督促检查，解决工作推进中出现的问题，落实

相关政策措施。围绕理顺区、镇（街道）市政环卫工作责任体系

的目标任务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制定切实可行的配套细则，统筹

兼顾，同步协调推进；各镇（街道）、区直相关部门要相互配合，

提前谋划，做好移交工作，确保 2015 年 4 月 1 日起按照新的市

政环卫职责体制开始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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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完善机构。为实现专业化管理、规范化作业，改革完

善以下三个事业性质的单位：一是保留现有惠济区环卫清洁服务

公司，负责四环内红线宽 30 米以上、具备机械化作业清扫条件、

区政府周边及重点区域道路的机械化洗扫和保洁作业，做好机械

化洗扫设备的管理维修和环卫工人队伍的管理工作；二是待惠济

区市政局成立后，保留现有的区市政管理中心，负责四环内红线

宽 25 米（含）以下市政道路的巡查、管养维护和设备的管理工

作；三是组建惠济区垃圾收集清运公司，负责四环内相关土地、

房屋、设备、水电等使用权属明晰且道路通行的公厕、中转站的

日常管理和设备维修，做好进站生活垃圾外运和运输车辆管理工

作。

五、保障机制

（一）加大投入力度。落实《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规范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》

等要求，不断完善市政环卫基础设施，确保市政环卫基础设施与

城市开发同步规划、同步建设、同步投入使用。加大市政环卫作

业、管护投入，依据《郑州市城管局郑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郑州

市环卫作业成本核算指导标准的通知》（郑城管〔2013〕521 号）、

《河南省城市市政设施管理和养护维修费用标准》（豫建定

〔1991〕28 号）、《全国统一市政工程预算定额》以及上年度实

际发生费用，确保市政环卫工作经费及时到位。各镇（街道）也

要加大资金投入，逐步完善设施，强化队伍建设，满足市政环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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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的新需要。

（二）完善奖惩制度。建立市政环卫工作奖惩制度，完善百

分考评细则，实行周检查、月通报、季评比，对市政环卫作业达

标且成绩优秀的镇（街道）进行季度奖励，第一名奖励 10 万元，

第二名奖励 8万元；对市政环卫作业季度不达标的镇（街道）给

予财政扣款 5万元。市政环卫的考评工作由区市政环卫主管部门

牵头负责，考评结果报区政府审核后实行奖惩。

（三）强化应急管理。根据新的市政环卫工作体制要求，修

订完善城市防汛、冬季道路除雪及市政环卫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

建立健全市政环卫社会动员机制、应急物资储备机制和应急资金

保障机制，提高在节假日、重大活动期间或异常气候及其它突发

事件发生时的市政环卫保障能力。

2015 年 2 月 13 日

主办：区市政管理中心 督办：区政府办公室

抄送：区委各部门。

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区检察院。

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2月13日印发


